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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(以下簡稱本系)依據實踐大學學則第十五條之規定，訂定

本系專業畢業條件。專業證照畢業門檻為本系日間學制學士班 112 學年度起

入學學生畢業條件之一，特訂定「實踐大學風險管與保險學系 學士班專業證

照畢業門檻作業要點」（以下簡稱本要點）。 

二、  本系學士班學生專業證照畢業門檻，係指本系每位學生以個人性向與專業為

基礎，自行選擇考取特定保險相關專業證照(明)（參考附表一），以增強就業

競爭力。 

三、 專業證照畢業門檻通過確認流程： 

(一) 自評階段：本系學士班學生於入學後第三學年下學期期末考前二週，進行

一次自我評量。 

(二) 申請階段：於第三學年下學期期末考前一週填寫專業證照畢業門檻通過確

認申請表（參附表二），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，送交系辦辦理通過確認。 

(三) 通過確認階段：通過確認結果將於第四學年上學期開學第二週前公告結

果。未完成者最遲需於畢業該學期結束前二個月補齊相關文件，完成通過

確認。 

四、 補救措施： 

1、 本學系學士班修業第四年的學生於畢業前，尚未通過前條所定之專業證

照畢業門檻，但已取得「附表一實踐大學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畢業門檻

認定一覽表」第四項乙張者，得檢具四學年修業期間已參加第四項專業

證照考試證明，始得以本系 3 學分選修課程（此課程不得計入畢業學

分）且課程達及格標準後，始得畢業。 

2、 2.本學系學士班修業第五年的學生，尚未通過前條所定之專業證照 畢業

門檻確認，但已取得「附表一實踐大學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畢業門檻認



定一覽表」第四項乙張者，得檢具修業期間已參加一次特定保險相關專

業證照考試，檢附考試證明，始得畢業。 

3、  本學系學士班修業第六年的學生，尚未通過前條所定之專業證照 畢業門

檻確認，得檢具大學修業期間曾參加「附表一實踐大學風險管理與保險

學系畢業門檻認定一覽表」第四項兩張證照考試，成績總分為 120 分以

上，單科不得低於 60 分的成績，檢附成績證明，始得畢業。 

五、 本作業要點未盡事宜，依本校學則及本校、院相關修業法令規定辦理。 

六、  本作業要點經系務、院務及教務會議通過後，報請校長核定實施，修正時亦

同。 



附表一 實踐大學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畢業門檻認定一覽表 
 

項次 證照類別 認定標準 

 
一 

 
A.專門職業及技術

人員特種考試 

1. 人身保險代理人 
2. 人身保險經紀人 
3. 財產保險代理人 
4. 財產保險經紀人 

 
左列任一特種考試及格者，

即視為通過畢業門檻 

 
二 B.中華民國人壽

保險管理學會 

1. 人壽保險管理人員 
2. 人壽保險理賠人員 
3. 人壽保險核保人員 

左列考試中，任一科目及格

者，即視為通過畢業門檻 

 
三 C.中華民國產物保險核保學會核保理賠人員

資格考試 
左列考試中，任一科目及格

者，即視為通過畢業門檻 

 
四 

D.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-人身保

險業務員資格測驗、中華民國產物保險商業

同業公會-財產保險業務員資格測驗 

左列考試均及格者即視為通

過畢業門檻 

五 
E.中華民國風險管理學會-個人風險管理師、

企業風險管理師 
左列考試中，任一科目及格

者，即視為通過畢業門檻 

六 

F.台灣金融研訓院、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

金會、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所舉辦之

金融保險相關證照(但工商倫理、金融市場

常識與職業道德除外) 

左列考試中，任二張證照及

格者，即視為通過畢業門檻 

七 G.其他國內外機構舉辦之金融保險相關證照 

學生須提報本系系務會議，

經個案認定始視通過畢業門

檻 

八 
H.修習管理學院學分學程且取得學程證明者 
(不含深化及跨領域學程) 

 



實踐大學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
學士班專業證照畢業門檻通過確認申請表 

112 學年度以後日間學制學士班入學學生適用

日期： 年  月 日

班別：  學號: 

姓名： 
說明： 
1. 若欄位不足，請自行增加調整。 
2. 另依本校學生獎懲辦法第十三條第九款規定，偽照文書者得計過壹次或貳次另偽造 
成 績單或專業證照可能觸犯刑法第 210 條與第 212 條。 

 

證照名稱 合格成績單、證照影本(正反面)或學程證明 

 
(浮貼處) 

 
(浮貼處) 

 
(浮貼處) 

 
(浮貼處) 

申請人 □完成 □未完成 簽名： 

系辦確認 □完成 □未完成 

學系承辦人： 系主任： 


